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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5年6月5日、6月6日、6月9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相关风险提示：

业绩下滑风险：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78.42万元，较2023年下降354.5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118.32万元， 较2023年下降424.48%；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9.9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607.6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38%。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85,596,15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28%，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81,920,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

98.05%，占公司总股本的42.43%。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比例较高。

因资金占用行为存在被处罚风险：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锦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说明》披露的相关事项，公司、公司关联方可能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证

券交易所实施纪律处分的风险。

控股子公司业务不确定风险：公司与广州颜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颜禹科技” ）、广州锦跃齐驱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锦跃齐驱” ）于2025年5月13日合作成立了锦鹏机器人（深圳）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锦鹏机器人” ），锦鹏机器人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2,550万元，持股51%，目前该

公司尚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其推进或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增长暂无实质或重大影响。 颜禹

科技、锦跃齐驱、锦鹏机器人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无业务合作事项、无投资意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6月5日、6月6日、6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一切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良好，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近期美

国提高关税的政策变化，将对公司的发制品、纺织服装出口业务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并评估关税事项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关注该风险。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控股权转让、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与颜禹科技、锦跃齐驱于2025年5月13日成立了锦鹏机器人，锦鹏机器人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认

缴出资2,550万元，持股51%，目前尚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增长暂无实质或重大影响。

颜禹科技、锦跃齐驱、锦鹏机器人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无业务合作事项、无投资意向。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6月5日、6月6日、6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业绩下滑的风险

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78.42万元，较2023年下降354.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118.32万元， 较2023年下降424.48%；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629.9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07.64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5.38%。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5,596,15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28%，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81,92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8.05%，占公司总股本的42.43%。 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比例较高。

（四）因资金占用行为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锦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说明》

披露的相关事项，公司、公司关联方可能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被证券交易所实施纪律处分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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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二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5月2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下午2:30在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6号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董事长宋新明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为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南方电网综合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潮阳区九座污水处理厂降碳节能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2025年6月5日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已于2025年6月3日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于2025年6月4日审议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对外投资降碳节能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赖炽森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济南市琦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集中供热锅炉节能改造项目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于2025年6月4日审议通过本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4.《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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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降碳节能项目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能源公司” 或“公司” ）召开二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潮阳区九座污水处理厂降碳节能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积极推动与重要股东的协同发展，拟在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业环保集团” ）所属的九

座污水处理厂投资约5,197.88万元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 本项目投资建设需利用广业环保集团的场地，并在项目建成后，将

部分电力售予其子公司。因此，公司拟与广业环保集团签订分布式光伏场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与广业环保集团下属5家全资子

公司（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环保有限公司、汕头市谷饶广业环保有限公司、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汕头市潮阳区

广业练江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织染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业环保子公司” ）分别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

节能服务合同。 经测算，相关协议生效后，公司25年合同期拟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主要涉及两部分：一是光伏电费收

入，合同期内广业环保子公司预计需向公司缴纳电费不超过9,936.85万元；二是场地使用权转让费支出，公司需向广业环保

集团缴纳使用权转让费合计1,289.23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广业环保集团为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环保集团” ）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由于广东省环保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为5.8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广业环保集团及广业环保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

方，本次对外投资的后续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公司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月3日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于2025年6月5日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二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6月9日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本议案，董事赖炽森先生作为

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其他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或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信息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1

1.企业名称：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2号9楼

4.法定代表人：于怀星

5.注册资本：19,537.5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47935798

7.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

护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许可

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8.股东单位：广东环保集团持股68.0102%，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持股31.9898%（广东环保集团100%持股广

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9.实际控制人：广东环保集团

10.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方2

1.企业名称：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环保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护城河南端西侧

4.法定代表人：夏海波

5.注册资本：2,1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3688697319F

7.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其他

通用仪器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8.股东单位：广业环保集团100%持股

9.实际控制人：广东环保集团

10.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方3

1.企业名称：汕头市谷饶广业环保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溪美村谷饶溪西侧

4.法定代表人：许海康

5.注册资本：1,728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35625598181

7.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其他

通用仪器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

8.股东单位：广业环保集团100%持股

9.实际控制人：广东环保集团

10.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方4

1.企业名称：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草尾村林崑洋坊靠练江旁（临昆洋）

4.法定代表人：陈明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3MAA4GTP71K

7.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防治

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其他通用仪器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体废物治理；节能管理服务。

8.股东单位：广业环保集团100%持股

9.实际控制人：广东环保集团

10.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方5

1.企业名称：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练江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汕头市潮阳区城南街道护城河南端西侧

4.法定代表人：黄燕华

5.注册资本：24.3亿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3MA52PPXD91

7.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资

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其他通用仪器制造；其他专用仪器制造；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体废物治理；节能管理服务。

8.股东单位：广业环保集团100%持股

9.实际控制人：广东环保集团

10.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方6

1.企业名称：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织染环保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竞海村上头尾洋坊印染中心横一路与纵三路交界处

4.法定代表人：李正

5.注册资本：2.2亿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3MA5329GA8U

7.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环保咨询服务；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

生态环境材料销售；生态环境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应急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固体废物治理；节能管理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

培训）。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单位：广业环保集团100%持股

9.实际控制人：广东环保集团

10.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

广业环保集团于2008年5月组建成立，以生活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流域综合治理为主业，具备集投资、建设、运营为

一体综合服务能力，现有总资产超300亿元。广业环保集团已完成粤东西北地区52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的建设任务、粤东

西北21个PPP环境综合整治、练江流域综合治理等省内重大环保项目，正在推进练江流域二期普宁段、枫江流域揭阳段、茂名

水东湾等重大环保项目建设，经营状况良好。

广东环保集团为广业环保集团的母公司，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成立于2000年，前身为广东省

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8日，为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统筹推进全省生态环境治理，推动形成全省环境治理“一

盘棋” 新局面，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企业正式更名为“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

（三）财务状况

广业环保集团及广业环保子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年份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报告期末总资产 报告期末净资产

广业环保集团

2022 254,916 24,607 2,996,882 1,086,156

2023 259,846 28,413 3,187,191 1,149,416

2024 279,873 36,621 3,188,520 1,118,395

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环保

有限公司

2022 1,901 321 7,927 2,736

2023 1,918 371 9,560 2,818

2024 1,894 231 9,989 2,715

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2022 2,309 161 17,282 3,168

2023 2,615 443 19,412 3,466

2024 2,793 462 20,864 3,529

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练江

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2022 22,995 410 537,260 275,624

2023 29,254 1,246 545,867 244,463

2024 29,643 -345 554,125 242,997

汕头市潮阳区广业织染

环保有限公司

2022 - - 44,921 11,120

2023 2,772 146 61,726 11,266

2024 7,325 -279 61,390 10,856

汕头市谷饶广业环保有

限公司

2022 1,850 528 6,377 2,417

2023 1,874 543 7,495 2,485

2024 1,882 420 8,267 2,416

（四）关联关系

广业环保集团为广东环保集团的下属控股子公司，由于广东省环保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5.8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之规定，广业环保集团及广业环保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五）履约能力分析

广业环保集团及广业环保子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及净资产总体较为平稳。 广业环保集团近三年营业收

入及总资产稳定增长，资产负债率均在65%以下。 广业环保集团及广业环保子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处于良好状态，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的投资策略要求。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光伏电费收入和场地使用权转让费支出。 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在合同期内按无电价优惠

向广业环保子公司收取其所消纳电量的电费，并向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政府、贵屿镇人民政府和广业环保集团支付光伏场地使

用权转让费，上网电量与供电局结算。

合同期内广业环保子公司预计需向公司缴纳电费不超过9,936.85万元， 公司需向广业环保集团支付使用权转让费1,

289.23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通过公开招标中标获得，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公司与广业环保集团及广业环保子公司将在履行完成各自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后正式签

署协议。 各方初步就本次交易的主要协议条款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公司与广业环保集团签订《使用权转让协议》

1.合同期限

公司（协议“乙方” ）与广业环保集团（协议“甲方” ）签订《使用权转让协议》，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甲乙双方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期25年。

2.交易标的

甲方已获得潮阳区人民政府的授权及指定，通过与乙方签订本协议的方式，将本项目的场地25年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即

由乙方负责项目设施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为项目区域提供光伏发电服务，并享有获取收益的权利。 25年使用权转让费

共3,029.20万元由乙方支付，其中：潮阳区人民政府1,437.17万元、贵屿镇人民政府302.80万元、广业环保集团1,289.23万元。

3.支付方式

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其对应享有的使用权转让费。

4.违约条款

运营期内发生下列情形，视为甲方违约：

（1）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未能按期开始运营的；

（2）在25年合作期内因甲方原因提前解除合同的；

甲方发生本条约定的违约情形的，乙方有权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改正，如甲方逾期改正超过【90】日，则乙方有权

提出提前终止协议，甲方应退回未占用期间的场地使用权转让费，并承担乙方损失。

其他情形：因政策原因、市级或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收、征用场地导致本项目提前中止或本项目无法正常运营的，不视为

甲方违约，但甲方应协助乙方推进与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政府洽谈相关补偿事宜，具体另行协商。

建设期内发生下列情形的，视为乙方违约：

（1）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行动明确表示其不再继续履约的；

（2）乙方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影响本项目正常建设的；

（3）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要求以及谨慎工程和运营惯例对项目建设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测，或因乙方施工期间未遵守

相关安全生产规定导致甲方或第三人财产及人身受到重大损害的。

乙方发生本条约定的违约情形的，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改正，乙方逾期90日仍未完成整改的，甲方有权

提前终止本协议，乙方向甲方支付的已实际占用期间的场地使用权转让费不予退回，并承担甲方损失。

（二）公司与广业环保子公司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节能服务合同》

1.合同期限

公司（协议“乙方” ）分别与广业环保子公司（协议“甲方” ）签订《分布式光伏发电节能服务合同》，按照本协议的约

定，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期25年。

2.交易标的

在合同期内， 峰平谷电价的项目乙方均按实际发电时段对应的当地当月供电局提供给甲方的电费通知单上的峰平谷电

价进行计价，向甲方收取电费（用户分时电价含：电能量价格、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费用）、平均电价的项目乙方均按

实际发电时段对应的当地当月供电局提供给甲方的电费通知单上的平均电价进行计价，向甲方收取电费）。

3.支付方式

甲方采用汇款方式，将光伏电费款项汇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4.违约条款

甲方的违约责任：

因甲方正常设备或建筑检修或其他甲方原因，导致乙方光伏项目停运无法上网的，一年内累计停运时间超过15天（含15

天）的，产生的发电损失由双方另行协商。 乙方向甲方提交停运时间通知单，甲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逾期不回复视

作确认。

因甲方正常设备检修原因，需要停电，乙方需积极配合，并在检修完毕后4小时，恢复光伏设备运行；除本合同另有约定

外，正常检修后因甲方原因拖延恢复光伏设备发电（非乙方原因超过正常检修后8小时未恢复视为拖延），或甲方正常设备检

修原因外的故意拉闸限电的，甲方需在停运发生的最近一期缴纳用电费用时，一并赔偿已发生的停运期间给乙方造成的发电

损失[乙方发电损失=停运时段光伏应发电量*本合同协议电价*1.5，应发电量按项目停运前一月的实际日均发电量与折算为

天的停运时间的乘积]，且不得以延长或顺延双方合同期的方式来代替损失赔偿。 如甲方逾期支付前述赔偿款，自逾期之日起

按照应付款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5年期以上LPR计算违约金，按照单利计息。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在本合同期内，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解除的，甲方应赔偿乙方损失。

乙方的违约责任：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在本合同期内，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解除的，乙方应向甲方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在违约引发的诉讼或仲裁程序中， 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诉讼或仲裁产生的不高于政府收费指导标准的律师费及为维

权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对外投资降碳节能项目关联交易是公司积极协同股东资源的重要体现， 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节能降碳核心业务规

模，有助于促进公司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严格遵循招标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收入及支出均为合同期（25年）内的预估合计数，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但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和业绩产生可持续的积极作用。

八、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与广东环保集团控股子公司已发生的关联方租赁费用累计244.95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该交易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及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21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及2025年1月22日披露

的《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九、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本次拟对外投资降碳节能项目关联交易是公司积极协同股东资源的重要体现， 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节能降碳核心业务规

模，有助于促进公司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严格遵循招标过程中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十、备查文件

1.《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4.《汕头市潮阳区九座污水处理厂分布式光伏场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5.《分布式光伏发电节能服务合同（潮阳广业环保）》；

6.《分布式光伏发电节能服务合同（谷饶广业）》；

7.《分布式光伏发电节能服务合同（广业潮阳练江）》；

8.《分布式光伏发电节能服务合同（广业环境科技）》；

9.《分布式光伏发电节能服务合同（广业织染）》；

10.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688007

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0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250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3 2025/6/16 2025/6/1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11,420,998.83元（含税），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0.86%。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该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及2025年5月21日披露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7）。

（2）股本变动及每股现金红利调整情况

自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因实施回购股份数量新增

1,147,297股，导致本次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 因此，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分红金

额由0.025元/股（含税）调整为0.02506元/股（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红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3）差异化分红的计算依据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459,291,145股，扣除已回购股份3,598,489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

数为455,692,656股。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根据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

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即455,692,656×0.02506÷

459,291,145=0.02486元/股。

即公司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248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3 2025/6/16 2025/6/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BLACKPINE� Investment� Corp.Limited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506元；持股1年以内（含

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50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255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25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5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32950536

电子邮箱：ir@appotronics.com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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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8号望京凯悦酒店 悦府 1+2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32,090,3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91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周天育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汪俊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肖德斌先生出席会议；

4、财务总监种晓洁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7,995,590 99.1416 71,533,411 0.8286 2,561,300 0.029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517,590 99.1476 71,285,211 0.8258 2,287,500 0.0266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416,590 99.1465 71,283,211 0.8257 2,390,500 0.0278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456,790 99.1469 71,239,911 0.8252 2,393,600 0.027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0,701,090 99.1729 71,283,311 0.8257 105,900 0.001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6,992,450 99.1300 72,435,951 0.8391 2,661,900 0.030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9,251,318 98.4611 132,493,583 1.5348 345,400 0.0041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制订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0,046,990 99.1654 71,683,511 0.8304 359,800 0.0042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制订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0,047,590 99.1654 71,684,511 0.8304 358,200 0.0042

10、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06,250,056 98.5421 125,380,245 1.4524 460,000 0.005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3,044,111 98.2733 123,615,466 1.4320 25,430,724 0.294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4,664,602 98.4079 137,075,499 1.5879 350,200 0.004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4,618,102 98.4074 137,121,999 1.5885 350,200 0.0041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4,903,502 98.4107 136,953,399 1.5865 233,400 0.0028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4,943,602 98.4111 136,858,799 1.5854 287,900 0.0035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4,946,602 98.4112 136,857,399 1.5854 286,300 0.0034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4,894,602 98.4106 136,854,999 1.5854 340,700 0.004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94,887,402 98.4105 136,862,399 1.5855 340,500 0.0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60,701,

090

78.5030

71,283,

311

21.4650 105,900 0.0320

6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56,992,

450

77.3863

72,435,

951

21.8121

2,661,

900

0.8016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

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99,251,

318

59.9991

132,493,

583

39.8968 345,400 0.1041

8

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

薪酬及制订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260,046,

990

78.3061

71,683,

511

21.5855 359,800 0.1084

9

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

薪酬及制订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260,047,

590

78.3062

71,684,

511

21.5858 358,200 0.10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 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志伟、王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

2025-027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0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七路1000号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综

合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8,738,5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8,738,5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62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6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兼总经理薛蕾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崔静姝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727,349 99.9905 7,190 0.0060 3,990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729,349 99.9922 5,190 0.0043 3,990 0.003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728,015 99.9911 6,524 0.0054 3,990 0.003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727,149 99.9904 7,190 0.0060 4,190 0.003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717,405 99.9822 17,134 0.0144 3,990 0.003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8,972 99.1160 1,045,567 0.8805 3,990 0.003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066,818 99.4342 667,521 0.5621 4,190 0.0037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832,367 99.9799 7,190 0.0128 3,990 0.0073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720,739 99.9850 13,600 0.0114 4,190 0.003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 �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6,972 99.1143 1,047,567 0.8822 3,990 0.0035

10.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8,972 99.1160 1,045,567 0.8805 3,990 0.0035

10.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6,772 99.1142 1,047,567 0.8822 4,190 0.0036

10.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6,972 99.1143 1,047,567 0.8822 3,990 0.0035

10.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6,972 99.1143 1,045,567 0.8805 5,990 0.0052

10.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6,972 99.1143 1,047,567 0.8822 3,990 0.0035

10.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6,972 99.1143 1,045,567 0.8805 5,990 0.0052

10.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7,686,972 99.1143 1,045,567 0.8805 5,990 0.005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63,794,2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3,808,8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1,114,251 99.9000 17,134 0.0810 3,990 0.019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169,465 98.2257 17,134 1.4391 3,990 0.335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9,944,7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7,167,904 99.9431 17,134 0.0460 3,990 0.0109

7

《关于续聘会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36,517,317 98.1937 667,521 1.7949 4,190 0.0114

8

《关于预计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32,517,150 99.9656 7,190 0.0221 3,990 0.0123

9

《关于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 取消

监事会、修订〈公

司章程〉 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37,171,238 99.9521 13,600 0.0365 4,190 0.0114

10.01

《关于修订 〈股

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36,137,471 97.1723 1,047,567 2.8168 3,990 0.0109

10.02

《关于修订 〈董

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36,139,471 97.1777 1,045,567 2.8114 3,990 0.0109

10.03

《关于修订 〈独

立 董 事 工 作 制

度〉的议案》

36,137,271 97.1718 1,047,567 2.8168 4,190 0.0114

10.04

《关于修订 〈募

集 资 金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36,137,471 97.1723 1,047,567 2.8168 3,990 0.0109

10.05

《关于修订 〈关

联 交 易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36,137,471 97.1723 1,045,567 2.8114 5,990 0.0163

10.06

《关于修订 〈对

外 投 资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36,137,471 97.1723 1,047,567 2.8168 3,990 0.0109

10.07

《关于修订 〈对

外 担 保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36,137,471 97.1723 1,045,567 2.8114 5,990 0.0163

10.08

《关于修订 〈利

润 分 配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36,137,471 97.1723 1,045,567 2.8114 5,990 0.016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议案5、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折生阳、薛蕾、杨东辉、泉州博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议案8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嘉欣、张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